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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程序





不自行履行





案件受理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3日





立案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7日





调查取证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45日





合议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5日





告知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7日





听证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15日





听取陈述申辩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3日





行政处罚决定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8日





送达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7日





结案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当事人自行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3日内





归档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1个月





三个月





行政复议/诉讼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承办：卫生监督科


期限：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








案件受理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2日





调查取证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当场





行政处罚决定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当场





结案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当事人自行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3日内





归档


承办：卫生监督科


承诺时限：1个月





简易程序









